
游泳馆价格表标明:“6周岁以上包学会”。

消防行动

孩子没学会游泳，家长要全额退款被拒
游泳馆宣传10节课“包学会”，孩子上16节课“还不会” 律师：商家违反承诺，消费者主张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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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一燃油皮卡车起火，消防快速扑救

近日， 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翠江路附近发生一
起火情，一辆燃油皮卡车意外起火，情况紧急。接到报
警后，高新区白露塘消防站迅速响应，立即出动3辆消
防车、21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 发现起火的燃油皮卡
车已被完全烧透，车辆损毁严重，面目全非，现场还能
看到大量的浓烟从车内残骸喷出。

面对此情况，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展开灭火救援工
作，利用专业的消防设备对现场进行处理，有效控制了
火势，防止火灾进一步蔓延。经过一番紧张处置，现场
火情被成功扑灭，隐患得以消除。随后，消防救援人员

对现场进行检查，确认无复燃可能后，于20时38分收队
返回。

据车主介绍，他并不清楚起火的具体原因，当时只是
听到车辆发出异常响声，便赶紧下车查看，此时车辆已经
起火。值得注意的是，该皮卡车的后备箱内装有三台燃油
发电机，这无疑增加了火灾的危险性和处置难度。

湘西消防全面提升夏季消防安全宣传

为进一步做好夏季社会面消防宣传工作， 增强全
民消防安全素质，全力防范火灾事故发生，7月以来，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结合夏季火灾形
势，广泛开展多元化消防宣传活动。

持续强化宣传力度，在开展“双随机”抽查、部门联
合检查时，同步开展消防宣传。主动为单位提供消防安
全咨询、火灾隐患整改、防火措施落实和应急预案修订
等方面的服务，安排人员密集场所业主、员工、特殊工
种工作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深入传统古村落及农村大团寨， 帮助乡镇建章立
制、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充分发动消防志愿者、网格员
等基层力量，走家入户实行“面对面”宣传，灌输安全用
火用电用气理念，排查电气线路隐患。

针对夏季用火用电突出问题拍摄科普视频， 普及
消防常识。结合各行业部门开设消防安全培训讲座，手
把手传授消防安全技能， 实现重点场所消防宣传全覆
盖。 ■通讯员 邓蔚豪 谢天润

三湘都市报7月24日讯 骑电
动车进入小区地下车库，却因为地
面湿滑摔倒受伤骨折，衡阳一小区
业主把物业公司起诉到了法院索
赔20万元。对此，物业公司连声“喊
冤”，称当时是晴天，无法预见有积
水。7月24日，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

院通报了这起案例。
2024年4月15日傍晚， 衡阳市某小区业主袁某驾驶

电动车进入小区地下车库时， 因地面水渍导致车辆打
滑，不慎摔倒受伤。经鉴定，袁某腰椎骨折，构成十级伤
残。事后，袁某找物业公司讨说法，认为物业公司未及时
清理地面积水，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物业公司则称，事发当天为晴天，无法预见地下车库
积水，且袁某自身驾驶不慎，应自负责任。

双方协商赔偿未果，袁某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
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某提供的受伤过程视频、医院
病历及当庭陈述相互印证，无矛盾之处，形成完整证据
链，确认其因地面湿滑摔倒致伤。物业公司虽辩称原告
并非因摔倒致伤，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赔偿责任划分，根据民法典，物业公司作为小
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对业主及家庭成员负有安全保障
义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该义务要求物业公司对地下车库进行定期清
洁和风险排查，但并不要求绝对避免所有风险，而是在
合理限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事发当日，因积水未及时清
理，物业公司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存在瑕疵。然而，
该义务应有一定边界，不宜过度扩张：物业公司的清洁
职责限于定期维护，无法苛求其持续、不间断地全面清
扫；且事发当日为晴天，物业公司难以预见地下车库会
出现积水，故其责任比例应予限制。

而袁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驾驶电动车时负
有观察路况、谨慎驾驶的义务，尤其在地下车库湿滑环
境更应提高警惕。现场监控显示，积水位置明显可见，袁
某未能合理避让，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主
要责任。

经核定，袁某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15万
余元。法院酌定物业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向袁某
赔偿4.6万余元，其余70%的损失由袁某自行承担。一审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琼 蒋艾林 朱洁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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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骑车在车库摔骨折
起诉物业索赔20万元
法院：物业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承担30%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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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上写明6周岁以上包学会（10节
课），那我当然认为孩子上完10节课就可以独立
游泳了。”7月23日，长沙消费者刘女士向三湘都
市报记者投诉称，为将满7岁的孩子在河西望岳
街道的蔚蓝海岸游泳馆报名了游泳课， 但上完
1180元“一对三”的10节课后，孩子还是只能借
助漂浮板游泳， 刘女士要求该游泳馆“全额退
款”却被拒绝，还被建议继续交钱办卡。

消费者：买10节课“包学会”，上16节课“还不会”

刘女士向三湘都市报记者介绍，暑假期间，
她看到该游泳馆宣传单承诺“10节课包会”，便
为孩子报名，7月1日开始上课。

刘女士发现，孩子上了10节课后，连基本动
作都未掌握，“教练说再补6节课，结果全部16节
课上完，孩子在浅水区游还一直吐水，深水区要
绑漂浮板，教练明确说了我家孩子没学会，学会
的标准是不借助器具，独立游15米。”

“游泳馆最开始给的解决方案是，要我们继
续花几百元办一张暑假畅游卡，多练习一下，教
练有时间就来指导，看能不能学会，或者明年我
们再报个培训班，重新学，给我们免费多补几节
课。”刘女士对这两个方案都不满意，游泳馆也
拒绝全额退款。

“他们说‘包学会’不是100%学会，还让我
按团购游泳馆门票30元/次价格，再算一些教练
费用，扣除这两部分后的钱，再退剩下的钱。”刘
女士认为，既然游泳馆不能兑现承诺，那就“全
额退款”。

游泳馆：包会不是100%，宣传“包会”有条件

该游泳馆陈教练向三湘都市报记者介绍，
“‘包会’不是100%‘包会’，没有绝对的事。孩子
10节课没学会，又补了6节课，实在教不了。我提
出办畅游卡让教练指导或明年补课， 家长都不
同意。”陈教练认为，“我们上了16节课，按游泳
票和教练辛苦费算，不可能全额退。”

值得玩味的是，陈教练表示，宣传单上“包
会”有条件，如“6周岁以上包学会”“10节课每节
60分钟”“此卡一经售出概不退还”等。“我们并
未承诺不教会就全额退款。”他强调，“每个孩子

的接受能力不同，不能全怪游泳馆。我们给了方
案，一是等明年孩子大一点了，我这里安排教练
再给你补几节课， 二是加300元， 一直游到8月
底，教练有时间就过来指导。”

“我不接受只退部分费用，也不想继续在这
家游泳馆消费了。”刘女士明确表示自己的诉求
仍然是“全额退款”。

律师：商家承诺“包会”，消费者主张退费有据

刘女士表示，自己曾于7月18日向市民热线
12345投诉。7月23日， 记者曾陪同刘女士前往
岳麓区市场监管局望岳市场监管所， 该所工作
人员表示并未收到相关投诉， 现场也没有回应
刘女士的问题。“我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 主张
全额退款及合理赔偿。”刘女士说。

经历了这次事件后， 刘女士也建议其他家
长报班前要查看机构资质和教练经验， 参考各
方评论，不能轻信“包会”宣传。同时，希望相关
部门加强监管，要求培训机构不要夸大宣传，明
明白白告知消费者课程详情和可能情况。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表示，依
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商家承诺了

“包会”， 理论上就应当全力去履行合同义务。否
则消费者主张退费，也并非毫无依据的。同时，李
健律师也提醒，商家日常宣传还是要注意方式方
法，不要哗众取宠，从而避免引发一些不必要的
法律纠纷。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蒋培蓉


